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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，董事酬勞之給付應參考同業

通常水準支給情形，並考量與個人表現、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

風險之關連合理性，並依「薪資報酬管理辦法」辦理，原則如

下： 

① 現行董事報酬包含月酬勞、車馬費及董事酬勞。 

② 獨立董事皆擔任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委員，訂有每

月定額之報酬。 

③ 董事車馬費為定額給付，於每次出席董事會時支付。 

④ 董事酬勞之分配依所屬當年度各董事任職日數比例分配。 

        2.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，請參閱議事手冊 P12 (附件三)。 
 

第五案：  

案 由：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  明：本公司 111 年度提撥員工及董事酬勞前稅前利益為新台幣 

        70,137,778，依公司章程第 30 條提撥董事酬勞新台幣 

        701,377(1%)，員工酬勞新台幣 2,104,134 (3%)，均以現金方式發 

        放，請參閱議事手冊 P13(附件四)。 

六、承認事項 

第一案(董事會提案) 

案 由：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，提請承認。  
說 明：1.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表，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明宏會

計師及嚴文筆會計師查核完竣，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
書，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，並出具審查
報告書在案。 

        2.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等，請參閱議事手冊 P14(附件五)。         
 決  議：經表決結果，本案照案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：表決時出席股東得表決 

           權數合計 109,791,521權。 

表決結果 
占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 108,464,836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1,397,708 權) 
98.79% 

反對權數 87,935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87,935 權) 
0.08% 

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,238,750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1,238,036 權) 
1.12% 

主  席：請問各位股東是否意見提出? 

回  覆：股東無意見提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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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(董事會提案) 

案  由：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提請承認。 
說  明： 1.本公司民國 111年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1,330,112 元，詳如盈餘分

配表，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,873,840 及特別盈餘公積 2,160,930
後，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420,056,767 元，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
18,488,409 元，每股配發 0.1 元。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，以下
捨去，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，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理，
於股東常會承認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。 

          上列股東配息率俟後如因現金增資發行新股、買回本公司股份、庫
藏股轉讓或註銷、可轉換公司債轉讓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影
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，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，授權董事
長全權處理之。 

2.111 年度盈餘分配表，請參閱下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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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經表決結果，本案照案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：表決時出席股東得表    
決權數合計 109,791,521權。 

表決結果 
占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 108,498,172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1,431,044 權) 
98.82% 

反對權數 88,944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88,944 權) 
0.08% 

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,204,405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1,203,691 權) 
1.09% 

主  席：請問各位股東是否意見提出? 

回  覆：股東無意見提出 

 

七、討論事項 
第一案(董事會提案) 

案 由：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修訂案，謹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1.為配合主管機關推動視訊股東會之政策，並因應數位化時代之需 

求，提供股東便利參與股東會之管道，使本公司得依實際需要，經

董事會決議通過股東會採視訊會議方式召開，特依公司法第 172 條

之 2 第 1項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44 條之 9 第 3 項

之規定，明訂本公司股東會得採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

式召開，爰修正公司章程相關條文。 

        2.配合公司組織架構與實務需求，修訂第 12、26、27 條，請參閱議

事手冊 P34(附件六) 

決  議：經表決結果，本案照案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：表決時出席股東得表    
決權數合計 109,791,521權。 

表決結果 
占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 108,498,671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1,431,543 權) 
98.82% 

反對權數 27,335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27,335 權) 
0.02% 

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,265,515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1,264,801 權) 
1.15% 

主  席：請問各位股東是否意見提出? 

回  覆：股東無意見提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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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(董事會提案) 

案 由：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修訂案，謹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1.為配合主管機關推動視訊股東會之政策使召開股東會之方式更具 

彈性，依據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第 1 項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

務處理準則第 44 條之 9 第 3項之規定，本公司得以視訊會議或 

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召開股東會，爰配合修正相關條文。 

        2.修正後之股東會議事規則，請參閱議事手冊 P36 (附件七)。 

決  議：經表決結果，本案照案通過，表決結果如下：表決時出席股東得表決 

權數合計 109,791,521 權。 

表決結果 
占出席股東

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 108,494,361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1,427,233 權) 
98.81% 

反對權數 32,343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32,343 權) 
0.02% 

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,264,817 權 

(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: 1,264,103 權) 
1.15% 

主  席：請問各位股東是否意見提出? 

回  覆：股東無意見提出 

 
          

 

八、臨時動議:無 

 

九、散會：上午九點十九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